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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篇

地方自治的基本概念

本篇主要介紹地方自治之基本概念，諸如地方自治之意涵、產生背景

、要素、本質理論、實施原則、功能、制度比較等，並論述過去我國地方

自治發展之過程，以及未來應改革之方向，屬於地方自治基礎概念的初步

認識。

測驗題部分出題重點集中在我國地方發展的重要年代，以及各階段的

重點事件，例如臺北市於民國 56 年升格，桃園縣於 103 年改制為直轄市

。考生應掌握歷屆試題，考過的題目是題庫中的重要題型，會重複出現，

切勿輕忽。

申論題部分出題比例不高，較重要的題型集中在「地方自治的構成要

件」、「地方自治之功能」、「地方制度的類型」等，而高考及三等考生

宜針對我國地方自治過去歷史「發展過程」及未來「改革方向」加強瞭解

，就考試趨向及投資報酬率分析，雖然本篇命題率不高，但本篇所介紹之

基礎內容，是初學者進入地方自治領域的墊腳石，這些內容其實是在應考

答題過程中，考生得以增加版面、加強論述內容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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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生背景

二、詞語來源

三、實質內涵
壹、地方自治的

意義與特質















四、概念區辨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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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方自治的

本質理論與

實施原則















二、地方自治之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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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自治的正功

能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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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制度之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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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自治的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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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困境、

障礙）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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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自治的改善

策略（補救措施

、解決之道、克

服途徑）申論

















泯除地域觀點

建立治理夥伴

推動跨域合作

平衡地方發展

嚴謹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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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鄉（鎮、市）實

施地方自治之討

論申論















鄉（鎮、市）自治問題

鄉（鎮、市）改革之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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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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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團體法律地位之變動

鄉（鎮、市）停止與維持選舉之

優劣分析

一、大陸制與英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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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地方制度的

類型
三、單一國與聯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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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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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自治與地方

行政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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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地方自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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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我國地方自

治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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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自治的意義與特質

本章係地方自治基本概念之建立與相關名詞定義之區別。地方自治之定義務

必記熟，從此概念中可衍生出許多後續的議題以及值得探討的重點，也是未

來在考試中能夠論述的基本素材。地方自治之特質，係從定義分析而來，主

要凸顯地方自治概念與其他名詞之區別所在，從考試角度分析，本章重要性

不高。

、定義內涵：

何謂地方自治？試說明其意義。 【委升】

試述地方自治之一般特質；並請簡要申述我國地方自治之特質。

【委升】

何謂地方政府？何謂地方自治？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是否可互為代用？

【基三】

何謂地方自治？有人說地方自治，我國自古有之。這種說法是否正確？

試評述之。 【高三】

、概念比較：

何謂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地方自治及地方行政有無不同？試申論之。

【簡升】

何謂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地方自治及地方行政有無不同？【高三】

地方自治與地方政府有無區別？兩者之關係如何？ 【基四】

地方自治與地方政府有無區別？試析述之。 【委升】

試舉例說明地方自治、地方立法、地方行政之區別；兼述臺灣實施地方

自治的法制化過程。 【委升】

何謂「地方政府」？何謂「地方自治」？請敘述「地方政府」與「地方

自治」兩者之區別。 【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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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地方自治乃是一種垂直權力分立的制度，地方自治制度之實施存在於

民主自由國家始具實質意義，我國自民國 39 年實施地方自治以來，歷經自治

綱要時期、自治二法時期以及地方制度法時期，已從命令化之地方自治逐漸走

向法制化之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實施可謂逐漸成熟完備。

、產生背景

近代民主國家成立之類型，起始於防堵專制獨裁政體的復活，並藉由國家

組織體制上的設計―即分權的原理，將立法權、行政權及司法權，依權力

分立理論，使國家權力行使時得為物理上之相互調節與控制。此種「水平

式權力分立」，雖有助於防止權力過度集中於國家某一機關或少數人手中

，但卻無法遏止中央集權，造成地方自治團體或居民權利及需要上之漠視。

為填補傳統權力分立原則之漏洞，遂有「垂直式權力分立」之導入。中央

與地方之關係應走出傳統之窠臼，而以民主與法治國為準據，再建彼此間

之關係。一方面經由民主化之要求，使得人民有權參與與自己密切關係之

地方事務，並有自我形成與決定之自治權利，另一方面地方自治團體與上

級監督機關或自治團體內部，藉由監督與制衡，形成「垂直式權力分立」

。【參閱林文清，《地方自治與自治立法權》，楊智，2004 年 2 月，頁 18】

重視地方自治之根本理由，與下列何者最具關聯？

和平主義 民主主義 平等原則 法治主義

【第二次省基五】

 

下列何者不是國家設立地方自治制度的原因？

地方自治是為了實現住民自治理想

地方自治是為了因地制宜以便辦理自己地方的事務

地方自治是基於水平上的分權

地方自治是基於垂直上的分權 【地五】

 

、詞語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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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者羅志淵的考據，中國在清光緒年間，曾模仿當時日本法制，頒布「

城鄉地方自治章程」等相關規定，故地方自治一詞乃是來自於日本的翻譯，

而日語中的地方自治，則是從英國「Local Self-government」一詞翻譯而來

，故地方自治在我國可說是一個標準外來語。但從多數英國文獻可以發現，

在英國使用地方自治（Local Self-government）這個用語並不普遍，反而較

常使用「Local Government」這個詞彙，若將這個詞彙翻譯成「地方行政」

似乎比較符合英國的法理論。而由於英國地方政府行政機關在執行或處理國

會所通過的法律時，通常會一併尊重地方住民的意見，其方式非常民主，因

此常被學者稱為是住民自治的典型，並因此稱英國為「地方自治之母國」。

、實質內涵

地方自治乃是「地方」與「自治」兩詞的組合，就前者而言，在用語上乃

是與中央相對應的名詞；就後者而言，在用語上則是與官治相對應的名詞

。亦即地方自治就是在國家領土以內，民眾自行成立的政治機關或自行治

理的形式，並與國家整體、中央政府治理相區隔的概念，例如我國地方制

度法治之完備，即為地方自治制度落實之結果，而國民黨在訓政時期所組

成的國民政府，其統治權所及之地區，皆由中央派官進駐，為典型之中央

官治。

地方自治乃指地方居民在特定區域內，自組公法人團體（內設行政機關及

立法機關），在國家監督、法律授與下，以自己的行政、立法、組織、人

事、財政、選舉等權限來處理地方事務的一種政治制度。地方自治之實施

乃源自民主主義之發展與分權原理之落實，有學者認為真正地方自治的涵

意是從草根做起，使地方居民有權利管理自己的事務，讓自己有權決定地

方公職人員之去留，對於地方自治事項，亦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

因此地方自治核心概念為住民自治與團體自治之精神，而越基層、越草根

的民主，越能讓地方上居民充分參與及凝聚居民間之共同情感，故地方自

治正是直接民主或草根民主精神的體現。

基於以上定義之分析，地方自治具有下列八點特質：

構成主體為地方居民：地方自治之實施對象，必須具有國籍並設定戶籍

，從而地方居民得以此身分享受權利與負擔義務。

存在於特定區域範圍內：地方自治團體實施自治之範圍，係實施自治之

行政區域，該區域內自得行使自治權限。

組合成的團體為地方自治團體公法人：為實施自治，地方組成之公法人

團體，在法律上得以行使權利並負擔義務，並分別設有行政與立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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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受國家監督：地方自治之實施，須受國家之監督，依我國現行體制，

計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大中央監督。

須依法自治：地方自治之實施，雖有一定程度的自主空間，惟仍須受依

法行政原則拘束，遵守一切行政法上之原理原則。

地方自治團體享有自治權：地方自治團體從中央分享而來之統治權，包

括組織高權、立法高權、財政高權、計劃高權等。

為處理地方事務而設：地方自治團體處理之事務，原則上以地方自治事

項為主，中央或上級委辦事項為輔。

為憲法上制度性保障之政治制度：地方自治之實施，係居於分權原理而

來，屬於垂直權力分立之結果。

地方自治依據其字面及概念上的意涵，可歸納出下列特色：

地方自治概念具有不同表現形式：其不僅可以指組織、制度、政府與民

間的關係等，也可以作為國家欲實現的價值或施政目標。

地方自治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其是許多基本條件的組合，包括靜態的

區域、人民、團體等，以及動態的行使自治權、接受國家監督、辦理地

方公共事務等。

地方自治可以有多元運用範圍：地方自治可以自行一套概念內涵，也可

以作為其他觀點的一部分或是特定表現，例如結合不同研究途徑而衍生

出新的意涵。

下列何者素有「草根民主」之稱？

地方自治 大學自治 政黨自治 國家自治

【原五】

 

地方自治和下列那一項概念之間具有相配合的意義？

中央集權 地方分權 事務分配 計畫分配

【地五】

 

下列有關地方自治的敘述，何者正確？

是由所有國民以全國為界依法自組的法人團體

是以地方之人及地方之財，自行處理該區域內公共事務的一種政治制度

是一種不受國家監督的地方自主權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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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是一種地方分權制度的應用 【原四】

 

從地方自治的一般基本概念而言，下列那一個敘述錯誤？

地方自治不是國家直接處理的事務

地方自治團體是一個公法人

地方自治團體是立於國家監督之下

地方自治團體以國家的意志處理其區域內公共事務 【身五】

 

、概念區辨注意申論就考這裡

地方政府：

依概念指涉範圍之不同，地方政府可有下列三種不同層次之意涵：

狹義的地方政府就是地方行政機關：亦即將地方政府定義範圍予以最

具體而明確的界定，也就是作為處理地方各項行政事務，或是提供地

方民眾各項基本公共服務的政府機關，我國地方制度法與相關法律中

的地方政府用語顯然就是採取本種界定方式。

廣義的地方政府就是辦理地方事務的政府機關：本涵義的範圍稍廣，

也就是凡基於法令授權處理地方事務，且不屬於企業、社團、非營利

組織等民間團體的政府機關均屬之。例如包括地方議會，或是外國常

見的「特區」、「地方事務專責機關」，以及地方行政機關等組織形

式，都可以稱為地方政府。

最廣義的地方政府就是治理地方的法定政治制度：在今日多元且複雜

的地方環境下，政府機關常無法獨立辦理各項事務，而是常須透過「

民營化」、「外包」、「公私合營」等方式委託民間經營，或是與民

間共同合作，故治理地方將不是政府獨有的權利，而可能依不同事務

性質、民眾需求、政策目標等，而有不同因應措施。爰此，地方政府

涵義也應配合調整，採用制度的概念來納入不同性質的機關、組織，

以及治理形式，以符合實際運作表現。不過必須注意與區隔的是，此

制度需要具有法定地位，並取得法律授權，才能納入地方政府範圍中

，亦即具有法定權威的制度方能稱為地方政府。【參閱呂育誠，《地

方政府與自治》，一品，2008年 4月，頁 8～12。】

地方自治與地方政府之區別：

「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未施行前，依「臺灣省各縣市實

施地方自治綱要」第 2條規定：「縣為法人，縣以下為鄉鎮縣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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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縣轄市為法人，均依本綱要辦理自治事項，並受上級政府指揮監

督，執行委辦事項。」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市為法人，依本綱要辦

理自治事項，並受上級政府指揮監督，執行委辦事項。」準此可知，

臺灣省之各縣市及鄉鎮縣轄市具有雙重地位。當其辦理自治事項時，

其地位為地方自治團體；當其執行委辦事項時，其地位為國家官署。

由此可見，縣市與鄉鎮縣轄市我們可稱之為地方政府，亦可稱其為地

方自治團體。也就是說，依照當時制度，於縣市或鄉鎮縣轄市，地方

政府、地方自治團體是可以互為代用的。

但是省及院轄市則不然，蓋是時「省政府組織法」與「臺北市各級組

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或「高雄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不但未列舉「自治事項」（「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則

列有自治事項專章―第 4 章），亦無「辦理自治」事項之規定。省主

席、省府委員與市長皆非由人民選舉，而係由中央任命。很顯然的，

省與院轄市是時並未具有地方自治團體的地位，因此我們不宜稱省或

院轄市為地方自治團體，只能稱其為地方政府。（其後由於省及直轄

市皆已實施地方自治，自可稱為地方政府或地方自治團體。精省後，

由於省政府已淪為行政院之派出機關，所以省已非地方自治團體）

綜上所述，地方政府乃國家特定區域內之地方統治機關，而地方自治

則係一種地方民主制度。地方政府之組成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官

派的。因此，地方政府之存在，與實施地方自治與否無關，實施地方

自治的國家有地方政府，未實施地方自治的國家，同樣也可有地方政

府。【參閱薄慶玖，《地方政府與自治》，五南，2006 年 10 月，頁

7～8。】

區 別 標 準 地 方 政 府 地 方 自 治

實 質 意 涵

狹義或廣義解釋的地方政府乃

國家特定區域內之地方統治機

關；最廣義的地方政府是治理

地方的法定政治制度，包括政

府以外之參與者

地方自治則係一種地方民主政

治制度，強調地方自律與自主

法 定 地 位

地方政府在一般解釋下，其法

律定位僅為派出機關，其地位

為國家官署，係屬行為主體

地方自治制度下，須組成公法

人團體，具權利義務主體地位

地方政府之目的，是為行政上 地方自治之目的，在使人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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